
清華簡壹—叁輯字形校補札記

賈連翔

　　爲了配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文字編（壹—叁）》的整理工作，我們對清華簡

已經公布的三輯字形圖版進行了進一步的梳理和總結。 需要特别説明的是，此次

整理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之前一些漫漶不清的字形作了紅外拍照 ，對於部

分字形圖版予以更正。 在這裏我們把工作中的一些想法寫成札記，請大家批評

指正。

一、《尹誥》“金玉日邑”實爲“金玉田邑”

清華簡第一册《尹誥》篇原整理者釋文有：

執（摯）曰：“句（後）亓（其）■（賚）之，亓（其）又（有）■（夏）之［金］玉日

邑，舍之吉言。”

其中“金玉日邑”四字處於該篇第四支簡最上端，此簡頂端在編痕契口處殘斷，使

“金”字上半殘斷，但尚可辨識。 “日”字，整理小組在研究討論時，也曾認爲釋“田”字

文通義順，但根據當時的彩色圖版無法確認該字中間是否有一竪劃。 這裏的原因有

三點，一是當時簡上尚有零星污垢没有完全清除，對字形辨認産生干擾。 二是從楚文

字書寫特徵看，横劃起筆的頓筆往往較肥，在小空間内是否有對竪劃産生遮掩的現

象，無法明確判斷。 三是本篇竹簡采用的竹料紋理較粗，有幾處墨迹沿竹紋滲出形成

·７９·

本課題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再建”（０９犑犣犇００４２）、國家社
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１０牔犣犇０９１）的資助。



毛草輪廓的現象，這種滲出的墨迹容易與竪劃相混，如：

　 　　　　 　　　

尹誥０３　　　尹誥０３　 　尹誥０４

再看此字：

不難發現，此字中間偏右也有一竪道滲出的墨迹，所處位置太偏，實不能作爲筆劃考

慮。 故而，整理者將其釋爲“日”字，並注釋爲：

日，讀爲“實”，《釋名》：“日，實也。”《小爾雅·廣詁》：“實，滿也。”

在整理報告之後附入的字形表中也根據上述認識將其處理爲：

學者們據此多有歧説，也給相關研究帶來了困擾。

需要十分感謝的是陳劍先生在網上的一則評論中指出：“《尹誥》簡４所謂‘日’

字，放大細審實乃‘田’字。 此字誤認遂致原文難通，故研究者多歧説，不具引。 伊尹

之語‘後其李（賚）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舍之吉言’，意本甚明。” 〔１〕陳先生的觀點正

與整理小組最初的意見相合。 在李學勤先生和趙平安先生的建議下，我們對這支竹

簡進行了進一步的清洗和彩色拍照，爲了儘可能減少對竹簡的損傷，我們在拍照過程

中没有對竹簡再次進行脱色工藝處理，因此呈現出的竹簡顔色相對灰暗，照片效果不

如整理報告中的彩色圖版鮮亮。 同時，我們也補拍了紅外照片，現將紅外照片公布

如下：

由上圖可知，該字確是“田”字，而非“日”字。 則該段釋文應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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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任攀、程少軒整理： 《網摘·〈清華簡一〉專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日。



執（摯）曰：“句（後）亓（其）■（賚）之，亓（其）又（有）■（夏）之［金］玉、田

邑，舍之吉言。”

與之相應，我們對此字形作了重新處理：

並在即將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文字編（壹—叁）》中對此字重新收録。

二、釋　　喪

■字，在清華簡第一册整理報告中有三例，整理者將此字歸入序號爲１１１的“屮”

部，字形爲：

１． 　　２． 　　３．

其中，第三個字形處於《祭公》簡１６的第一個字，此簡頂端編痕契口處殘損，原圖版此

字上部漫漶不清。 需要檢討的是，我們在作字形表時對此字的處理不够嚴謹，字形不

準確。 在隨後的工作中，我們重新補拍紅外照片，情況如下：

與之相應，我們對字形作了重新的處理：

上述三字對應的釋文爲：

１．民沇（噂）曰：“余（及）女皆■（亡）。”（《尹至》簡２）

２．縢（朕）身尚才（在）■（兹），縢（朕）■（魂）才（在）縢（朕）辟卲（昭）

王■＝（之所），■（亡）■（圖）不智（知）命。（《祭公》簡３）

３．女（汝）母（毋）以戾■（兹）辠■（辜）■（亡）寺（時）■（遠）大邦。（《祭

公》簡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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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字形前些年有學者專門進行了討論，主要意見有三，《上博三·周易》整理小

組隸作“■”認爲“或釋芒”，黄錫全先生釋“喪” 〔１〕，范常喜先生釋“芒”，另有諸家論説

在此不贅述 〔２〕。 清華簡所見上述三例，整理者將其隸作“■”，讀若亡。 《説文》喪、芒

二字皆从亡聲，芒讀若亡，與喪義可互訓，在語義上二者實難分辨。 從字形上看，芒字

所从之“艹”，在楚文字中省作“屮”的情況並不鮮見，如藥之作 （清華簡《耆夜》簡

１１），茅之作 （曾侯乙墓簡衣箱漆書），■之作 （郭店簡《尊德義》簡３９）、苛之作 （古

璽彙編３２３０）、蒥之作 （包山簡１６９）等 〔３〕，故而，芒字可以寫作■形本也是容易理

解的。 但倘若從用字習慣的角度考察，亡本是常用字，用“■”通假則令人頗覺費解。

我們認爲，此字應釋爲“喪”。

喪本作■，从桑、口，桑亦聲，爲采桑之義，假借爲喪亡之喪，後从亡聲，成爲形聲

字。 〔４〕由甲骨文字形可知，■可从二、三、四、五個“口”不等（《甲骨文編》五四頁），字

形本身有繁簡的變化，寫作 （佚五四九）、 （誠明八四）、 （甲七三七）、 （甲九〇

七）。 從金文字形可知，此字不但繼承了甲骨文的寫法，且下部出現了類似“亡”字的

形體（《金文編》七九頁），我們可以把這一類字隸作■。 西周金文有 （旗鼎）、 （量侯

■簋）、 （毛公鼎），春秋金文作 （秦政伯喪戈）、 （有司伯喪矛）、 （仲高鐘），而戰

國金文作 （喪史瓶）、 （冉鉦鋮），于省吾先生將這一類字形解釋爲“从■亡聲”，而

“亡”形的出現應該是“桑”字下部枝杈訛變産生的，後用來作聲符。 其實，■字此時上

从之■和下从之亡，已經都兼有表聲和表意的功能了。 因此，在楚文字中不但保留了

甲骨文■、金文■的字形，又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多種異構方向，一是以■爲本，將下从

“亡”替换爲从“死” 〔５〕；二是以亡爲本，將上从的■逐漸簡化，直至與■形相混 〔６〕。

體現這種發展序列的主要字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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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黄錫全： 《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札記六則》，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９日首發。

關於“喪”與“芒”字討論的文章可參看蘇建洲： 《楚文字雜識》，簡帛研究網，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０日首發；范
常喜： 《簡帛〈周易·夬卦〉“喪”字補説》，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首發（後發表於《周易研究》，２００６年
第４期）；蘇建洲： 《“喪”字補説》，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首發；范常喜： 《對於楚簡中“喪”字的一點
補充》，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首發。

參見李守奎： 《楚文字編》第３４—３５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參見于省吾： 《甲骨文字釋林》第７５—７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

裘錫圭先生曾將這種現象總結爲“形旁的代换”，參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１６８—１６９頁，商務印書館

１９８８年。

裘錫圭先生曾將這種現象總結爲“省聲和省形”，參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第１６０—１６５頁。



Ａ． （包山簡１６７） （上博簡二·民之父母６）

Ｂ． （郭店簡·語叢一９８）

Ｃ１． （郭店簡·老子丙１０）

Ｃ２． （上博簡二·民之父母１４）

Ｃ３． （上博簡五·鮑２）

Ｄ１． （上博簡三·周易５３）

Ｄ２． （上博簡三·周易３８）

Ｄ３． （上博簡五·弟７）

Ａ字形基本上繼承了甲骨文■字的寫法，特點是桑字所从之“木”被分離開來，且

所从之“口”數量不等。

Ｂ字形對應了金文■的寫法，下从之形已明確寫爲“亡”字。

Ｃ１、Ｃ２的特點是在金文■字寫法的基礎上，將下部“亡”换作“死”。 Ｃ１字形上部

與Ａ對比可知是■字的簡省，Ｃ２字形上部在與金文字形對比可知是將“口”全部省略

的結果。 Ｃ３字形是在Ｃ２的基礎上將上部訛變爲“芒”的結果，且“芒”在此有作聲符

的功能。

Ｄ１字形與Ｃ２上部所从相同，是金文字形省略的結果。 Ｄ２字形則是在Ｄ１的基

礎上的變形，將左上角部分扶正，形成了“屮”形。 Ｄ３則在Ｄ２的基礎上複加了兩個

“口”形，也可以説是保留了甲骨、金文字形中的“口”。

由上述分析可見，“■”字所从之“屮”並非由“艹”省簡而得，而是由“桑”或“■”的

上部枝杈演變而來，清華簡所見前兩例“■”字大致與Ｄ２相同，且第一例中的“屮”與

下部相聯，保留了這一演變的過程。 而第三例字形上部从“屮”，下部與上舉冉鉦鋮的

下部相同，並不是“亡”字，而是“桑”或“■”的下部枝杈演變的結果。

從文意來看，喪與亡雖然意義相近，很難通過語意來明確分辨，但是上述部分篇

章有今本可以對照，爲認清此字提供了一些佐證。 《上博簡三·周易４４》有：

改邑不改井，亡 亡得，往來井井。

今本《周易》作：

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與喪對應，且簡本出現“亡 亡得”，顯然“亡”與“ ”是有明顯區别的。 《上博

簡三·周易５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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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晶（三）：■（旅）焚丌（其）■， 丌（其）僮（童）■（僕），貞礪。

馬王堆帛書《周易》作：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今本《周易》作：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對照可知 應釋爲喪。 《清華簡·祭公１５—１６》有：

女（汝）母（毋）以戾■（兹）辠■（辜）， 寺（時）■（遠）大邦……

今本《逸周書·祭公》篇作：

汝無以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

簡本雖與今本多有異文，但“ 時”對應“喪時”應是很明顯的，也是一個旁證。

綜上分析，此字應釋爲喪更爲妥當。

三、畏字下的兩個字形當釋爲鬼

卷九“畏”字（９２４），第一册和第三册字形表中分别收録了兩個字形：

１． （《金縢》簡１２）；２． （《説命下》簡０４）。

整理報告釋文皆作“畏”。 按此字下部作“壬”形，應隸爲“鬼”。 畏字，甲骨文畏作 （乙

六六九），羅振玉云：“从鬼手持卜（卜當是攴省），鬼而持攴，可畏孰甚。”西周金文作

（盂鼎），楚文字通常作 形，訛變爲从鬼从止，秦漢文字多从楚文字形體演變而來。

畏字的演變序列較爲清晰，其間皆無从所謂壬的字形。 清華簡此二字下部的所謂壬

形，當是在楚文字 （《上博簡三·亘》簡３）的下方複加一道横劃飾筆而成， 即鬼

字。 之作 的字形變化如同 （《楚居》簡９）之作 （《芮良夫毖》簡２１）。 鬼爲見

母微部字，與“畏”、“威”二字音近皆可通，在這裏將畏改釋爲鬼，並不影響原釋文文義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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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祭公》篇漫漶字形紅外補拍

除上述字形外，我們又將第一册字形表附録中所收《祭公》篇的三個漫漶字形進

行了紅外補拍，圖版如下：

１． （《祭公》簡１８）

２． （《祭公》簡２０）

３． （《祭公》簡２０）

第二個字形目前尚無更進一步的看法。 第三個字，整理者在注釋中云：“‘夕’下一字

不清，疑‘■’即‘絶’字。”

這裏對第一個字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它位於《祭公》簡１８，原釋文作：

公曰：“于（嗚）虎（呼），天子，三公，女（汝）念■（哉）。女（汝）母（毋）□

■，■＝（唐唐）■（厚）■（顔）忍恥，寺（時）隹（惟）大不吊（淑）■（哉）。”

原注釋稱：“毋字下一字左从糸。” 〔１〕此字右半筆劃多有磨滅，今觀紅外圖版比原彩色

圖版略爲清晰，根據所殘筆劃分析，左从糸無疑，右疑从見，即“絸”字。 字形可進一步

處理爲：

楚文字的“絸”曾見於包山簡遣策，字形作 （簡２６８）、 （簡２７７），是《説文》繭字古

文。 〔２〕 《説文》：“繭，蠶衣也。”該字又見於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字形作 （簡１３），

整理者稱：“疑讀爲‘諫’。”

絸字下一字，整理者隸作“■”，原注稱：“■字从臤聲，疑讀爲同在匣母真部之眩，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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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１７８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０年。

參看李天虹： 《〈包山楚簡〉釋文補正》，《江漢考古》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何琳儀： 《包山楚簡選釋》，《江漢考
古》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廣雅·釋言》：‘惑也。’”由於簡文此處較今本《祭公》有異文，諸家在文章斷句方面多

有異説。 今將紅外補拍照片公布如下：

據此可以斷定的是，右下確爲一個墨鈎，即斷讀符號。 整理者對此處的句讀符合原

文，而將其認爲重文並與今本“泯泯芬芬”一詞加以聯繫的説法似可摒棄。 再看字形，

此字从■、力，整理者認爲“从臤聲”可从，疑讀爲“眩”則可商榷。 “臤”爲溪母真部，我

們認爲此字可讀爲見母真部的“緊”，其所从之力或爲表意符號，《説文》：“緊，纏絲急

也。”其意常引申爲糾、縮，如《楚辭·九思·疾世》有“心緊絭兮傷懷”。

“絸緊”一詞未見於古書，卻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作繭自縛”一類的含義，在此可以

理解成一個比喻，文辭十分生動。 其文義與後文的“厚顔忍恥”都是“大不淑”的行爲，

是祭公告誡天子、三公不可爲的内容，這些内容在當時應該是有針對性的， 〔１〕當然也

是祭公所論“懿德”的具體見解。

附記：文中所用竹簡紅外照片的拍照工作得到了李均明、趙桂芳先生的幫助，本

文寫作得到趙平安先生的指導，馬楠、楊蒙生等學友也提供了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賈連翔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生）

·４０１·

出土文獻（第四輯）

〔１〕參見李學勤： 《祭公謀父及其論德》，《齊魯學刊》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